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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BGS-2021-08

珠人防〔2021〕4 号

珠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废止部分
人民防空部门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横琴新区管委会，各区政府(管委会)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

构，市各有关企业单位：

因机构改革后，部分人民防空工作文件不宜继续实施执行，

现决定自即日起废止《关于办理珠海市人防平时使用证的通告》

等 2 份部门规范性文件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废止部分人民防空部门规范性文件情况表

珠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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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

2021 年 2 月 18 日

（联系人：蔡汝江，联系电话：2319181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司法局

珠海市委军民融合办公室秘书科 2021年 2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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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废止部分人民防空部门规范性文件情况表
序号 名 称 文 号 发布日期

1
关于办理珠海市人防平时使用证

的通告
珠人防〔2010〕1 号 2010 年 1 月 6 日

2
关于建立人民防空联合执法检查

制度的意见
珠人防〔2010〕4 号 2010 年 3 月 3 日


